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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豐年社 99 年度營運績效查核報告 

壹、查核結果： 

一、政策面：  

   （一）設立宗旨：豐年社設立以編印、出版、發行及銷售有關農業

雜誌、書籍、農產品及農業資材為宗旨。 

   （二）法源依據：豐年社依據民法第二章第三款財團第 59 至 65

條規定暨農委會農業財團法人監督準則辦理。 

   （三）任務：協助政府宣導農業，服務農民，加強消費者對本土農

業的認識。豐年社不以營利為目的，長期編輯、發行、代售

農業專書，並定期發行農業期刊，於書刊編輯上，深入報導

農村產業發展與文化休閒活動，傳播農業科技新知，充分符

合成立宗旨，並協助農委會宣導農業施政成果。 

二、財務面： 

（一）基金收取、計算、登記： 

1.創立基金 120 萬元，創立時政府捐助比率為 92.5%，86 年度

將賸餘 970 萬 9,969 元轉列基金，業依規定計算政府捐助比

率，截至 99 年底止基金總額為 1,351 萬 4,871 元，累計政府

捐助比率為 97.64%。 

2.創立時向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（1,133,756.31 元）內容為活

存、傢俱設備等，非以基金總額登記。98 年法人登記證書所

列法院登記財產總額為 100,542,591 元，其內容為截至

98.9.30 銀行存款及依公告現值計價之不動產(含土地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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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)，與章程所載基金總額 1,200,000 元，或 99 年 12 月 31

日資產負債表所列基金總額 13,514,871 元不同。 

3.99 年度決算賸餘 32 萬 4,468 元，累計賸餘 4,170 萬 7,516

元，尚足供目的事業之營運。 

   （二）財務管理： 

1.有監察人制度，監察人並提供決算審核意見向董事會報告。 

2.99年度決算書表及100年度預算書表業經其董事暨監察人會

議通過，函請本會備查後，由本會函送立法院在案。  

3.99 年度無辦理投資、無動用捐助本金，且無不動產之購置、

出售、轉讓或設定他項權利之情形。 

4. 99 年度收入執行率 115.26%，支出執行率 114.14%，係補助

計畫收入、支出較預期增加所致。 

5.抽查 99 年度憑證，業妥為收存保管。抽核該社 99 年 10 月經

費核銷憑證，尚無發現重大缺失。會計與出納分由不同人員

擔任，經費核銷經社長或其授權人核准，符合規定。 

三、會務面：  

   （一）董監事會召開與運作 

1.依該基金捐助章程規定：董事會每 6 個月召開一次，必要時

得召開臨時會。該社均依法召開，第 16 屆改選已依法向法院

辦理法人變更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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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董事或監察人執行業務無違反法令、章程或主管機關之指示。 

3.100 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書業於 99 年 7月間報本會備查，99

年度業務報告及決算書亦於 100 年 4 月間報本會備查，會務

運作正常。 

   （二）採購管理 

1.抽看該社採購案件結果： 

 (1)本會補助：辦理 100 年鄉間小路印刷案，經評選由中華

採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每期 202,074 元，12 期共

2,424,888 元得標。 

 (2)本會委辦：辦理 100 年農政與農情印刷案，經評選由博

創印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以每期 98,238 元，12 期共

1,178,856 元得標。 

（3）以上採購案均達公告金額，辦理方式均以取得三家廠商

估價單，經評選選出優良廠商即予決標，未辦理議價程

序，與該社採購作業要點第一點所稱依據政府採購法規

定辦理不符。 

2.該社採購作業要點第二點內容之採購金額無上限，規範似未

周延。 

   （三）人事管理 

1.依「豐年社員工退休退職撫卹資遣辦法」第 5 條，員工年滿



 4

65 歲者應命令退休，該社社長林學正現年 67 歲，請該社提

報董事會研議解決。 

2.依「財團法人豐年社捐助暨組織章程」，該社設社長 1 人，

秉承董事長之命綜理該社一切業務。另該社社長為無給職，

係符合相關規定。 

3.現任董事（含董事長）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惟每次出席會議

支領出席費 5,000 元。 

4.目前該社並無聘請顧問。 

5.該社第 15 屆董事共 11 人（含官派 6 人），監事共 3 人（含

官派 0人），公股代表董監事出席率均達 50%。 

6.該社員工人數 11 人，99 年人事費佔年度預算 24.20%。 

7.該社修訂之人事規章，刻正辦理報會備查手續，人員進用及

管理並無違反利益衝突相關規定。 

8.該社社長前以政務官退職，並支領政務官月退職酬勞金；後

再任退休並支領一次退休金，其目前無給職，係符合政務人

員退職條例及公務人員退休法相關規定。 

9.現職公務人員兼任董、監事職務之兼職費係由該社直接將款

項匯入當事人帳戶，並函知其服務機關，係符合相關規定。 

   （四）財產管理 

1.該社均依規定製作財產清冊、財產價額之登載均與實際狀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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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符。該社於 99 年 8 月 31 日實施財產盤點並做成紀錄。 

2.該社 99 年人員異動時均辦理財產移交並作成紀錄、財產辦理

報廢時均經社長同意。 

四、業務面：  

（一）經費使用效益 

1.99 度業務經費占全年度經費 51.96%、委辦經費占 12.11%、

補助經費占 35.92％。執行政府補助委辦計畫，執行率 99%。 

2.該社期刊及訂費、發行、廣告等本業收入穩定成長，撙節業

務、人事、事務等經費支出，以收支平衡為原則。 

3.依董事會暨主管機關核定預(決)算，本撙節開支原則，從嚴

審核，未發生經費使用有浪費或顯無實益之情形。 

（二）對產業之協助 

1.發行豐年半月刊、鄉間小路月刊及代編出版農政與農情月

刊、國際農業科技新知季刊等均涵蓋相關產業之調查、研究、

技術指導、示範經營、資訊蒐集、傳發及推廣等內容。 

2.建立「豐年農市」之網路商城，及開拓「台灣農產品外銷網」

之大陸市場，有助於增加農產品銷售量。 

（三）配合政府推動政策 

1.99 年度完成 1 項政府委辦計畫「農政與農情月刊編印與發行

計畫」，執行率 1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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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99 年度無代表政府參加國際會議。 

3.積極配合宣導農業政策，拓展「豐年農市」，增設農漁會百大

精品及台灣好伴手等優良農、漁會產品展售專區，宣導農業

優良農產品，服務消費者，增進農民收益，並豐富刊物內容

爭取訂戶，長期提升經營效益。 

4.配合政府宣導簽訂「兩岸經濟合作架構」(ECFA)有關農業項

目及內容、宣導「農村再生」條例，促進民眾了解政府施政

內涵。 

貳、改正事項： 無 

参、建議事項：  

一、建議注意事項：依據 100 年 1 月 26 日增訂之預算法第 62 條之

1：「基於行政中立、維護新聞自由及人民權益，政府各機關暨

公營事業、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及政

府轉投資資本百分之五十以上事業，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，

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、單位名稱，並不

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。」該社為政府捐助基金百分之五十

以上成立之財團法人，屬前開條文規範對象，自應遵照辦理外，

另所發行之刊物亦可能接受前開規定之機關、事業委託或補助

辦理政策宣導事項，建請務必注意及提醒委託或補助機關、事

業應依規定「明確標示其為廣告」及「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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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」，並「不得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」，以避免因違

反法令致經費遭審計機關剔除無法核銷。 

二、依「豐年社員工退休退職撫卹資遣辦法」第 5 條，員工年滿 65

歲者應命令退休，該社社長林學正現年 67 歲，業超過前開退休

年齡標準；建請該社提報董事會研議解決。 

三、請儘速將該社修訂之人事規章報本會備查。 

四、該社採購作業要點第二點內容之採購金額無上限，規範似未周

延，建請修正。 


